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收益结转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４０００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及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人累计收益

＝∑

投资人日收益（即投资人日收益逐日累加）

注：本次累计收益计算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投资者收益结转

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

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人（包括个人和机构

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基金投资人的收益每日进行分配，并于每月

１５

日（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集中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上次收益结转日至当月结转日的前一日，特殊情况将

另行公告。

２

、另外，华宝兴业基金管理公司提请广大本基金的持有人定期核查自己的账户余额。 根据基金合同

的规定，本基金按日进行收益分配，当日收益的精度为

０．０１

元，小数点第三位采用去尾的方式，因此，当账户

余额过低时，将出现无收益分配的情形。 此时，持有人可选择追加基金份额或者全部赎回等方式避免自身

资产的损失。 具体内容，请参见本基金合同中的相关章节。

３

、如有其它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６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结余

募集资金收购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

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及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一、结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０９３

号文“关于核准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１８．９０

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止，公司已收到社会公众股东缴

入的出资款人民币

９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５９

，

２４９

，

９６４．００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８８５

，

７５０

，

０３６．０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公司结余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结余资金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调整后投资

总额

累计已

使用金额

项目结

余金额

项目完

工进度

承诺投资项目

定慧寺店改扩建项目

２

，

９８０．６３ ２

，

９８０．６３ ２

，

９７８．１８ ２．４５ １００％

绿色食品配送基地

３

，

０００．００ ６６１．１５ ６６１．１５ ０．００ １００％

食品加工 （中央厨房）

项目

７

，

３００．００ ７

，

３００．００ ７

，

２９１．０２ ８．９８ １００％

人力资源培训基地

３

，

０２０．００ ３

，

０２０．００ ９４９．２２ ２

，

０７０．７８ １００％

新建朝阳门店项目

３

，

６２６．００ ３

，

６２６．００ ２

，

５０２．２９ １

，

１２３．７１ １００％

西安南二环店项目

７

，

９８０．００ １０

，

４８０．００ ９

，

７４１．９２ ７３８．０８ １００％

郑州黄河路店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９９４．３３ ５．６７ １００％

武汉三阳路店项目

８

，

３００．００ １０

，

２００．００ ９

，

９１７．６１ ２８２．３９ １００％

呼和浩特市分公司项

目

２

，

１８０．００ ２

，

１８０．００ ２

，

１６８．８９ １１．１１ １００％

新建北京南三环店项

目

２

，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４５

，

９８６．６３ ４５

，

４４７．７８ ４１

，

２０４．６１ ４

，

２４３．１７ １００％

超募投资项目

武汉店宴会厅改造项

目

９１１．２４ ９１１．２４ ９００．０８ １１．１６ １００％

增资朝阳门店海运仓

项目

８５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 ３４３．６５ ５０６．３５ １００％

新建西单店二期项目

４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９３５．３５ ３

，

０６４．６５ １００％

新建广渠门项目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０５７．８５ ４４２．１５ １００％

新建南京项目

３

，

５００．００ ３

，

５００．００ ３

，

１９２．１３ ３０７．８７ １００％

南京北京东路玄武湖

店项目

２

，

５００．０４ ２

，

５００．０４ １

，

７８５．９０ ７１４．１４ １００％

收购上海湘鄂情股权

项目

２

，

７００．００ ２

，

７００．００ ２

，

７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上海店改造装修项目

１

，

０５５．００ １

，

０５５．００ １

，

０００．５４ ５４．４６ １００％

西单一期装修改造项

目

１

，

７３３．６６ １

，

７３３．６６ １

，

６７９．１７ ５４．４９ １００％

收购中农股权

１５

，

８９１．４１ １５

，

８９１．４１ １５

，

８９１．４１ ０．００ １００％

收购中轴路店小股权

４

，

１５９．８０ ４

，

１５９．８０ ３

，

７５２．８２ ４０６．９８ １００％

合肥天鹅湖店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０４５．２７ ４５４．７３ １００％

新建湖北孝感湘鄂情

酒店项目

６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朝阳门外新建门店项

目

５

，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新建北京安立路店项

目

１

，

５００．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５３

，

０１０．２６ ４０

，

３０１．１５ ３４

，

２８４．１７ ６

，

０１６．９８

合 计

９８

，

９８７．８９ ８５

，

７４８．９３ ７５

，

４８８．７７ １０

，

２６０．１６

未安排项目的

募集资金余额

２

，

８２６．０７

募集资金利息

１

，

５７５．６０

银行手续费

－２．１３

结余募集资金总额

１４

，

６５９．７０

２．

结余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

１

）人力资源培训基地项目

公司建设人力资源培训基地项目的初衷是考虑到公司所处的餐饮服务业具有劳动密集的特点，公司业

务的持续增长对各类劳动力需求持续增长。公司建立人力资源培训基地，主要通过租赁经营地场地的方式，

在鄂州市凤凰路

７０

号莲花山庄建立湘鄂情人力资源培训基地， 对新员工进行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的培训。

公司对人员的培训分为长训（主要针对来自社会招聘员工）和短训（主要针对校园招聘员工）两类。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特别是餐饮劳动用工成本的增长以及餐饮企业对劳动力资源争夺的加剧，公司

原先计划投资建设的人力资源培训基地项目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 主要表现在，公司员工

逐步主要面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进行招录。按原计划把全部招录来的公司新员工安排在湖北鄂州

培训基地进行培训，此种作法增加了大量的交通食宿成本，给公司带来了不小的成本压力。

为最大限度降低员工招录培训成本，提高招录培训工作水平，公司改变了集中到鄂州进行培训的模式，

转变为“就近培训，合作办学”的模式。公司先后跟全国三十多家高职中职学校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与合作

学校共同开设“湘鄂情”特招班。 公司为特招班学生提供学费和生活费上的补助，使任何一名特招班学员不

因贫困而失学失业。特招班学生在完成相关学业任务的同时，公司选派业务骨干入校进行业务教学，利用学

校现成的教学设备和场地，根据公司相关业务标准和流程，使用公司与教学单位单独或合作开发的教材对

特招班学员进行定单式培养。 这种办法既缩短了从学员到员工之间的培训过渡时间，成规模的班级化培养

也大大提高了员工招录效率，降低了员工招录成本。 “就近培训，合作办学”新模式，使得公司先前投入新建

人力资源培训基地项目的集中性资金支付转变为一种经常性支付：新模式需要公司经常性地使用自有资金

对学员进行学费或生活费上的补贴，支付一些经常性发生的费用。 公司先期投入的

９４９．２２

万元募集资金，已

使新建人力资源培训基地项目具备了一定规模的培训能力，项目的投入使用已能较好地满足公司华中区域

特别是武汉区域的人力资源需求。

（

２

）新建西单店二期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武警总部招待所二期综

合楼餐厅招租投标等相关事宜的议案》，会议决议，如果公司顺利赢得武警招待所二期综合楼招租竞标，公

司拟自筹资金投资约

３５００－４０００

万元进行一次性装修装饰和添置设施设备、低值易耗品，开办西单店二期

工程湘鄂情特色酒楼。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建设西单店二期工程

的议案》。 （关于本次议案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２００９－

００４

号《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建设西单店二期工程等项目的公告》）本次会议决议：为了迅速完成西单店二期工

程项目的建设，决定通过使用公司上市超募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投入完成该项目建设。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顺利中标，与武警总部招待所签订了《武警部队房地产租赁合同》，确定租赁

面积

７２２０

平方米，租期十年。 公司先期自筹资金

３５００－４０００

万已经投入到该项目中来，且并未用超募资金

进行置换。 公司在使用

超募资金

９３５．３５

万支付项目尾款后， 项目已经完工且达到预计效益，

２０１１

年西单二期新店盈利

２７１９．７２

万元，已经成为公司第二大的利润来源门店。

（

３

）未安排项目的募集资金余额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８８

，

５７５．００

万元， 其中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后金额为人民币

４５

，

４４７．７８

万元，超募项目投资金额变更后为人民币

４０

，

３０１．１５

万元。公司未安排项目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２８２６．０７

万元。

（

４

）募集资金利息及银行手续费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公司募集资金到帐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产生的利息为人民币

１

，

５７５．６０

万元，扣除银行手续费用

２．１３

万元，实际结余额度为人民币

１５７３．４７

万元。

公司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按计划均已投资完毕，并达到预期效益。 目前对各项目结余募集资

金的使用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收购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独立董事出具了相关独立意

见。 《关于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收购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需

经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对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味之都”）

９０％

股权进行收购，与上海齐鼎餐饮发展有限公司公司（下称“上海齐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使

用募集资金

１３５００

万元收购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此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此交易不构成重大重组。

公司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１４６

，

５９．７０

万元， 其中用于收购味之都公司

９０％

股权金额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 剩余

１．１５９．７０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补充金额占募集

资金净额的

１．３１％

，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５０％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司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本次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此次补充流

动资金后的十二个月内公司不会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二、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上海齐鼎，全称上海齐鼎餐饮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齐大伟；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平顺路

５５５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０８０００１９９１２４

，公司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经营范

围：中型饭店（含熟食卤味），酒水（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公司股东为：齐大伟、齐春

生。 持有该公司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股份（或出资比例）的股东为：齐大伟。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关系。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味之都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侯萍；营业执照注

册号：

３１０１０８０００５２１３７９

。 经营范围为：中型饭店（含熟食卤味，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

营）。 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延长中路

３００

号

３

幢

１０２

室。

味之都实际主要从事中式快餐链锁经营。

２

、历史沿革

味之都系由齐大伟、上海齐鼎餐饮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取得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闸北分局核发的注册号

３１０１０８０００５２１３７９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成立时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

万元，其中齐大伟出资

２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０％

；上海齐鼎餐饮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２５

万，

占注册资本的

５０％

；该出资业经上海弘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沪弘验（

２０１２

）

０２９１

号验资报

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９５０

万元。 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齐大伟出资

２５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０％

；上海齐鼎餐饮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９７５

万，占注册资本的

９７．５０％

；该出资业经上海弘

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沪弘验（

２０１２

）

０３３６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０００

万元，其中齐大伟出资

２５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０．８３％

；上海齐鼎餐饮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２９７５

万，占注册资本的

９９．１７％

；该出资业经上海弘

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沪弘验（

２０１２

）

０３４９

号验资报告。

３

、经营状况、主要财务数据

“味之都”餐饮连锁是由上海齐鼎餐饮发展有限公司精心打造的国内中式快餐连锁品牌，定位于高档中

式快餐，自

１９９８

年第一家门店开业，现已拥有

５２

家直营店、

９

家单店加盟店。 味之都经过

１０

多年的经营，已经

得到了消费者的普遍认可，拥有稳定的消费群体和稳健扩张的能力。 “味之都”品牌在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连续

两年荣获上海名牌称号。

上海齐鼎餐饮发展有限公司为了更好地发展“味之都”餐饮连锁品牌，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投资成立了味之都

发展公司，并把已有的“味之都”餐饮连锁店等相关经营性资产注入味之都。

味之都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成立，各门店经营收入尚未纳入财务核算范围，故味之都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财务报表尚

无营业收入、成本及资产负债等情况。

味之都相关资产及业务转入味之都发展公司之前，上海齐鼎餐饮发展公司对味之都相关的经营收入、

成本等进行独立核算，其历史经营收益已由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的中汇沪会咨［

２０１２

］

１１５

号财务尽职调查报告，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味之都直营店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６

，

４１８

，

１４４．１３ ８０

，

７１０

，

８２９．７２

主营业务成本

５４

，

０８７

，

８４８．２２ ３０

，

７７５

，

０９２．４０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７

，

６９５

，

３９０．６４ ４

，

５４４

，

４９０．５０

营业费用

５４

，

２７３

，

８６５．５２ ３５

，

０２６

，

１７７．４５

财务费用

２７６

，

６００．９０ １０４

，

５４２．４８

直营门店利润总额

２０

，

０８４

，

４３８．８５ １０

，

２６０

，

５２６．８９

味之都加盟店

权益金

２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加盟费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减：税金及附加

２２３

，

７４０．００ ７１

，

１９０．００

加盟店利润总额

３

，

７３６

，

２６０．００ １

，

１８８

，

８１０．００

味之都门店经理及区域经理工资

３

，

１３４

，

４７５．４９ １

，

７８１

，

７４６．０４

味之都各门店员工社保费

１

，

６７９

，

２７３．５２ ７８６

，

４９１．３９

味之都各门店其他费用

１

，

５６５

，

５７２．３８ １４

，

６３６．３８

补贴收入

２

，

６６０

，

４４５．３１ ０．００

区域代理费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２３

，

６０１

，

８２２．７７ ９

，

３８３

，

７０６．４８

所得税

５

，

９００

，

４５５．６９ ２

，

３４５

，

９２６．６２

净利润

１７

，

７０１

，

３６７．０８ ７

，

０３７

，

７７９．８６

４

、股权架构

截至目前，味之都股本结构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注册资本 持股比率

齐大伟 货币

２５．００ ０．８３％

上海齐鼎餐饮发展有

限公司

货币

２

，

９７０．００ ９９．１７％

总 计 ———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审计及评估结论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汇沪会审［

２０１２

］

１１６

号），会计报表所示味之都各项资产和负债情况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会计科目 原值 基准日账面值

流动资产

１２

，

８１２

，

０７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６

，

２６９

，

２３０．００ ６

，

２６９

，

２３０．００

其中：设备类

６

，

２６９

，

２３０．００ ６

，

２６９

，

２３０．００

长摊待摊费用

１０

，

９１８

，

７００．００ １０

，

９１８

，

７００．００

无形资产

－ －

资产总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

－

长期负债

－

负债合计

－

股东全部权益合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浙江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股权涉及的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浙源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８８

号）的评估结论是：味之都发展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评估价值为

１５

，

１２９

万元， 与账面净资产

３

，

０００

万元相比， 本次评估增值

１２

，

１２９

万元，增值率为

４０４．２９％

。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主要内容

公司受让上海齐鼎持有的味之都

９０％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充分考虑味之都未来收益的影响，双

方商定， 以受让方委派的评估机构浙江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出具的浙源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８８

号《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味之都

１００％

全部股权的对价确定为人民币一亿伍仟

万元 （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以下称 “转让价款”）， 因此公司须向转让方支付人民币一亿叁仟伍佰万元

（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

双方同意，转让价款应当按照以下方式支付：

（

１

） 自本协议签署日起的 两 个工作日内向受让方支付第一期款， 其中湘鄂情支付伍仟万元

（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此款项从公司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意向金人民币伍仟万元（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中抵扣，齐大伟支付捌

佰万元（

￥８００００００

）。

（

２

）在公司董事会通过本次收购事项后的 五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将向转让方支付第二笔转让款，其中

公司支付陆仟万元（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齐大伟支付伍佰柒拾伍万伍仟元（

￥５７５５０００

）整。

（

３

）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协议（若需要），转让方完成工商变更（包括税务变更）后五个工作日内，公司将

向转让方支付第三笔转让款人民币贰仟万元（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

（

４

）转让后的公司在受让方的控制下正常运行 叁 个月后 ，不存在任何违反本协议第三条转让方的陈

述与保证之情形及其他争议事项的，湘鄂情支付尾款伍佰万元整（

￥５００００００

）。

过渡期安排如下：（

１

）在签订本协议后至标的股份过户前的过渡期间，协议各方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

证本次股份转让期间味之都经营管理的平稳过渡，并依法切实履行股东的职责以及诚信义务；（

２

）上海齐鼎

在协议中承诺：标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权利主张、查封、冻结，不存在判决、裁定、裁决、处罚及任何

其他法律程序的限制及第三方权利。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对味之都股份的收购，是落实公司年初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多业态发展的战略决

策。 酒楼业务与快餐业务的共同开展，可以实现资源共享，经验互补，锻炼提升公司管理水平，有助于提高

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降低公司面临的市场风险。 这也是为早日把公司建设成为国内领先的综合餐饮服务

提供商而迈出的重要步骤。

但是公司收购味之都股权仍然有一定的风险存在，主要表现在：

１．

对味之都的收购需要对其现有的管

理队伍和员工队伍进行整合，此项整合具有一定的难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２．

对味之都收购后，公司会

对其产品结构作出一定的调整，进行包括引入烹饪机器人技术在内的一些工艺改进和产品调整，此项改造

成功与否需要市场检验，存在一定的风险。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审慎投资。

收购味之都之后，公司中式快餐连锁经营得以确立，加上之前对龙德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收购，公司

酒楼业务、快餐业务、团餐业务三大主业均已确立，有利于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及市场竞争能力。 本次收购

对公司有积极影响。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独立董事独立意见、监事会独立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的情况出具了核查意见，认为：“

１

、湘

鄂情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收购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履行了董事会审议程序，并将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不存在未履行相关法定程序擅自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２

、湘鄂情此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低于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该等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

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有利

于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有效实施和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

司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 上述超募资金使用履行

了董事会审议等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关于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

公司监事会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有利于公司募

集资金项目的有效实施和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长远发

展，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上述超募资金使用履行了董事会审议等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

有关规定。 ”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监事会意见；

４．

保荐机构意见；

５．

《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６．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股权涉及的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

７．

《关于“味之都”

５２

家直营店和

９

家加盟店财务尽职调查报告》。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６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在北京公司总

部会议室召开，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６

、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定慧寺甲

２

号公司办公总部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 审议 《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收购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３

、审议《关于聘请詹毓倩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第十次会议公告）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

四、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

２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定慧寺甲

２

号公司办公总部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

托人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

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和加盖公

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３

）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通过信函、传真及上门方式登记（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６

：

３０

前送

达或传真至公司），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

五、会务联系：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定慧寺甲

２

号公司办公总部董事会办公室

会议联系人：李强、安鑫

联系电话

／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１３７５９９

六、其他

１

、会议材料备于董事会办公室。

２

、临时提案请于会议召开十天前提交。

３

、本次大会预期半天，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按照如下授权行使投票表决权：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审议《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收购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聘请詹毓倩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名称（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注册号：

委托人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受托人姓名（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书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8

2012

年

8

月

16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283

股票简称：天润曲轴 编号：

2012-027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

为

216,000,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8.61%

，上市流通日为

2012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二）。

一、公司发行股份及股本变动概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本为

18,000

万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09]697

号

"

文

核准，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6,000

万股，并于

2009

年

8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后公司

总股本增至

24,000

万股。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实施了

2010

年度权益分派， 以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40,000,000

股为基

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3

股，派

1

元人民币现金；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本次权益分

派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为

48,000

万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1]1076

号文核准，天润曲轴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6,000,000

股

A

股股票，最终实际发行数量为

79,411,764

股。 该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变为

559,411,764

股。

截至本公告日，目前公司股份总数为

559,411,764

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216,000,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38.61％

。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1

）股份锁定承诺：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2

）其它承诺：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不投资与股份公司产品相同或相类似的企业，以避免对股份公

司的生产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保证将努力促使本公司的控股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

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不利用对股份公司的控股关系进行损害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

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赔偿股份公司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2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以上承诺。

3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也不存在

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流通安排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12

年

8

月

21

日。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216,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61%

。

3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

1

名。

4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总

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股）

占公司总股份比

例

％

备注

１

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６１％

合计

２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６１％

四、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发表如下核查意

见：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保荐机构对公司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4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6

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通联支付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

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网上基金直销业务并实施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方式投资于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

的开放式基金，经与通联支付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通联支付

"

）协商一致，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

统自

2012

年

8

月

17

日起，开通通联支付覆盖的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和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网上直销交易业

务。持有上述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相关手续后，进行本公司旗下开放

式基金的交易及查询等各项业务。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凡是持有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和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 并已通过通联支付在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

统开立基金交易账户，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开通网上交易方式的所有开放式基金。

三、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账户开户、基金认购、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基金转换、设置分红方式等业务。 各基金可以办

理的具体业务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相关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及相关业务规则和公告的规

定。

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暂不支持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日后若支持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请以相关公告为

准。

四、费率优惠

1

、基金申购费率优惠

通过通联支付支持的上述银行卡，在国泰基金网上交易平台申购前端收费模式下相关基金，基金原申

购费率高于

0.6%

的，优惠申购费率按原申购费率的

4

折执行，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0.6%

；基金原申

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本公司旗下新基金募集期间， 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认购新基金所适用的费率与通过其他交

易方式认购该基金的费率结构相同，不享受优惠费率。

2

、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

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卡，在国泰基金网上交易平台办理前端收费模式下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基

金原定期定额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优惠申购费率按原申购费率的

4

折执行，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0.6%

；基金原定期定额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3

、基金转换费率优惠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 具体收取情况视每

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

通过通联支付支持的上述银行卡，在国泰基金网上交易平台办理相关基金转换业务，申购费补差费率

以通联支付支持的上述银行卡办理相关基金的优惠申购费率为计算基准。

4

、通过通联支付支持的上述银行卡，在国泰基金网上交易平台办理基金相关业务的交易费率以本公

司相关基金法律文件及更新公告为准。 本公司可对以上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五、操作说明

1

、 持有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和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gtfund.

com)

，按照提示通过相应银行卡进行网上开户。

2

、完成上述手续后，个人投资者即可登录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按照有关提示办理本

公司旗下有关开放式基金的交易及查询等业务。

六、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

意投资风险。

2

、投资者申请使用本公司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

的固有风险。 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相关账号和密码。

3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http://www.gtfund.com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电话：

400-888-8688

（免长途话费）或

021-38569000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信箱：

service@gtfund.com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0411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45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㈠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15

日上午

9:30

。

2

、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96

号·中化大厦·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王引平董事长

6

、会议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㈡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

10629218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24%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㈠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062921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

2

、律师姓名：何江良、李纯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0721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

2012-027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获得

省市国资部门同意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有关事项，并将该有关事

项刊登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的《证券时报》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

日前，公司接控股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来的西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转

发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市国资发

【

2012

】

115

号）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陕国资产权发【

2012

】

320

号），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面值为人民币

1

元，数量不超过

5,000

万股（含

5,000

万股）的

A

股股票。 并要求公司本次发行价格的确定应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30

号）

等有关政策的规定。

公司目前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工作进展顺利。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200160

证券简称：

ST

大路

B

公告编号：

2012-055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7

月

26

日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

2012-048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7

月

26

日起停牌。

2012

年

8

月

1

日、

2012

年

8

月

8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2-050

、

2012-051

）

.

停牌期间，公司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督促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

快工作。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待前述工作完成后，公

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的相关事项，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15

日

股票代码：

600847

股票简称：万里股份 公告编号：

2012-25

重庆万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万里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

采用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应参加会议董事

9

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

名。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成都银行重庆分行

申请短期贷款的议案》。

为了公司持续发展的需要

,

公司拟向成都银行重庆分行贷款

3100

万元，期限壹年，以公司全资子公

司在江津双福工业园区的土地作质押担保， 由公司大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及刘悉承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12-42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8

月

14

日，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收到大股东广西中恒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恒实业

"

）的通知，获悉以下事项：

中恒实业质押给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

30,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于

2012

年

8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 （该股权质押事项已于

2012

年

2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恒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245,880,77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2.52%

。 中恒实业累

计质押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198,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8.14%

。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16

日


